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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9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业务对象：应为信誉良好的终端客户或经销商（代理商），同时应符合银行、融

资租赁公司融资条件且与公司（含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对象均按要求提供资

产抵押、保证金或保证人担保等增信保障措施。

2、本次审议的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28.05 亿元，占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5.44%。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与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开展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余额为 129,214.06 万元，占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0.93%。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

关注相关风险。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上午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

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为更好地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全面建立和发展

现代新型银企合作关系，公司（含子公司）与以下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本着优势互补、

平等互利的原则，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综合授信额度 28.05 亿元。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信合作业

务不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将于2026 年 3月 13日召开的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详

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编

号为 2026-024 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授信合作业务的基本情况

1、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人民币不

超过 1.5 亿元，期限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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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保兑仓等业务，公司承担本

协议项下借款人利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综合授信产生的差额退款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差额退款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2、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互联网金融信贷授信业务,授信额

度人民币 1亿元，期限为 1年。

该担保授信额度仅用于代理商支付采购公司所用设备货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向代理商发放贷款后，贷款资金即时通过借款代理商账户受托支付至公司收款账户。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代理公司，可按有关规定办理互联网金融信贷业务，公司

承担本协议项下代理公司办理互联网金融信贷业务产生的回购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互联网金融信贷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3、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

亿元，期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银行按揭业务，公司承担本

协议项下用户办理银行按揭业务产生的不见物的回购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4、向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亿元，期

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公司承担本

协议项下用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不见物的回购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5、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网络供应链“e销通”（A类）业

务，授信额度人民币 2亿元，期限为 1年。

该担保授信额度仅用于经销商支付采购公司所用设备货款，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向经销商发放贷款，贷款资金即时通过借款经销商账户受托支付至公司收款账户。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经销商，可按有关规定办理网络供应链“e销通”（A类）

业务，公司承担本协议项下经销商办理网络供应链“e销通”（A类）业务产生的回购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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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至所担保的

网络供应链“e销通”（A类）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6、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供应链平台管控额度人民币 3亿元，期

限为 1年。

其中： 2亿元授信额度，对符合条件的经销商（即用信人），用于办理供应链金融

“1+N”业务等，公司承担此授信额度项下因用信人使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专项授信

产生的差额补足责任。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差额补足责

任，直到公司承担差额补足责任的专项授信业务余额结清为止；

剩余 1亿元担保授信额度，用于经销商支付采购公司所用设备货款，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向经销商发放贷款，贷款资金即时通过借款经销商账户受托支付至公司收款账

户。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经销商，可按有关规定办理供应链金融分销通业务，

公司承担本协议项下经销商办理供应链金融分销通业务产生的回购担保责任。授信期限

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至所担保的供应链金融分

销通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7、向江苏法巴农科设备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公司承担本

协议项下用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不见物的回购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8、向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亿元，

期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公司承担本

协议项下用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不见物的回购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9、向福建海西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2亿元，

期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公司承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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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项下用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不见物的回购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10、向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6亿元，期

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公司承担本

协议项下用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不见物的回购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的

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11、向中国光大银行济南北园支行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人民币 0.55 亿元，期

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公司承担本

协议项下借款人利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北园支行综合授信产生的回购担保

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对已在授信期内发生的业务仍有回购、担保责任，直到所担保

的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12、向 Sumitomo Mitsui Financial Group 集团旗下融资租赁业务主体 SMFL（包括

PT.SMFL Leasing Indonesia，三井住友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以及银行业务主体

SMBC (包括 PT Bank SMBC Indonesia Tbk ，三井住友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26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亿元，期限为 1年。

在此授信额度内，符合条件的用户，可按有关规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以及相关银行

保函业务，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承担本协议项下用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产生的不见物

的回购担保责任以及相关必要的担保责任。

授信期限届满，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已在授信期限内发生的业务仍有担保责任，

直到所担保的综合授信业务余额还清为止。

二、业务对象基本情况

鉴于本次审议的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事项是为公司未来新签署的部分订单的终端

客户或经销商（代理商）提供回购担保、差额退款等责任，因此业务对象尚不确定，但

其应为信誉良好的终端客户或经销商（代理商），同时应符合银行、融资租赁公司融资

条件且与公司（含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业务对象均按要求提供资产抵押、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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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保证人担保等增信保障措施。

三、累计业务余额及逾期金额情况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开展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金融机构名称 业务类型 业务余额 逾期金额 备 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保兑仓业务 222.32 0.00 未发生回购事项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兑仓业务 9,607.26 0.00 未发生回购事项

小 计 9,829.58 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按揭业务 71.06 12.14 已达到回购条件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

分行
按揭业务 1,646.91 0

2025 年因外部非关联方

按揭业务代垫逾期保证

金而产生应收账款款项

约为 368.25 万元

小 计 1,717.97 12.14

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 75,877.39 6,133.72 尚未达到回购条件

广州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 30,045.02 62.54 尚未达到回购条件

福建海西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 3,973.73 0 未发生回购事项

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 3,158.21 1,346.12 尚未达到回购条件

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 31.33 31.33 尚未达到回购条件

上海歆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 3,036.16 0 未发生回购事项

小 计 116,121.84 7,573.7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信贷授信业务 1,544.67 0.00 未发生回购事项

小 计 1,544.67 0.00

合 计 129,214.06 7,585.85

注 1：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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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6-020）。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解决部分信誉良好、业务发展迅速但需融资支付货款的

终端客户或代理商的需求，公司为部分终端客户或代理商提供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支

持。上述业务有利于加速公司销售货款的回收，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公

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开展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是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

利的原则，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全面建立和发展现代新型银企合作关

系。公司仅对信誉良好的用信人提供担保业务，可有效防控风险。本次事项的审议和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

务的议案》并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